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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人工智能作为当代技术进步的典范，不仅解放了人类的生产力，带动生产效率的显著提升，同时也催生

了诸多的伦理问题。现代化技术的迅速发展往往解构人的主体性，致使人工智能在个体与社会领域面临

着双重困境。基于此，“人本主义”构成了我们审视人工智能的前提，此外，要破解人工智能所面临的

伦理难题，还要深入到人工智能的发展逻辑中，运用马克思伦理观的深刻洞察力进行剖析，进而重新确

立人类对人工智能的理性主导权，确保人工智能技术发展始终服务于人类的根本利益与福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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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a paragon of contemporary technological progress,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not only liberates hu-
man productive forces and significantly boosts production efficiency, but also gives rise to numer-
ous ethical issues.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modern technology often deconstructs human subjec-
tivity, plunging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nto a dual predicament in both the individual and social 

https://www.hanspub.org/journal/acpp
https://doi.org/10.12677/acpp.2025.142085
https://doi.org/10.12677/acpp.2025.142085
https://www.hanspub.org/


姜美宇 
 

 

DOI: 10.12677/acpp.2025.142085 236 哲学进展 
 

realms. In light of this, “humanism” serves as the premise for our examination of artificial intelli-
gence. Moreover, to address the ethical dilemmas faced by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we need to delve 
into the development logic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alyze it with the profound insights of the 
Marxist ethical view, and thereby re-establish human rational dominance over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ensuring that the development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echnology always serves the fundamental 
interests and well-being of humanity.  

 
Keywords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Ethical Dilemmas, Marxist Ethical View 

 
 

Copyright © 2025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1. 引言 

人工智能是现代技术发展的标志性产物，它已经深刻地改变了人类的存在方式。一方面，人工智能

技术使人类在繁琐且繁重的生产任务中摆脱出来，替代人类进行诸多复杂与耗时的生产环节。另一方面，

在其带来的极大便利背后，亦潜藏着诸多隐患与挑战。现实中，人工智能的发展轨迹似乎正逐渐偏离其

初创时“以人为本”的愿景。从马克思伦理观出发，作为深入分析人工智能的理论视角，对寻找人工智

能困境的根源，并探索走出困境的可能路径有重要意义。 

2. 马克思科技伦理思想 

2.1. 科技与伦理的辩证关系 

马克思指出，科技与伦理之间并非孤立存在，而是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一方面，科技作为社会

生产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其进步不仅推动了社会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发展，还为伦理道德的完善提供

了坚实的物质基础。一个文明有序的社会环境是科技健康发展的必要条件，良好的社会伦理氛围能够激

发科技工作者的创新精神，促进科技成果的积极转化，使科技真正造福于人类。另一方面，马克思认为，

科技活动并非孤立无援的，它总是在特定的社会伦理环境中进行，并受到伦理道德的约束和引导。 
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而科技作为经济基础的重要组成部分，

其发展必然对上层建筑中的伦理道德产生影响。科技的快速发展推动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变革，为人

类提供了全新的生产生活方式，促进了社会的整体进步。在这个过程中，科技不仅创造了巨大的物质财

富，还深刻地改变了社会关系，为现代政治文明和精神文化的繁荣提供了有力支撑。伦理道德的完善也

对科技的良性发展起到了有效的约束和规范作用。 

2.2. 科技异化的伦理批判 

马克思在《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提出了异化思想，并将其应用于对科技异化的批判中。他认

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科技的发展被资本所利用，成为剥削和压迫工人的工具。这种科技异化导致了

人的主体性的弱化和大自然对人类的报复。科技的发展使机器大工业时代的人沦为物的附属物，人的自

由和全面的发展并未得到实现。马克思指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科技的发展创造的巨大财富只存在于

少数资本家手中，而工人却遭受着严重的剥削和摧残。这种异化现象不仅损害了工人的利益，也阻碍了

Open Access

https://doi.org/10.12677/acpp.2025.142085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姜美宇 
 

 

DOI: 10.12677/acpp.2025.142085 237 哲学进展 
 

社会的整体进步，人类应该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否则就会受到大自然的惩罚和报复。 

3. 人工智能的伦理主体 

人工智能是人类本质力量对象化活动的具体体现。所谓“人工”，指明了人对于人工智能的创造性，

为众多人接受的“智能”则指，人本身的智能。人工智能无疑是对于人的思维与行动的模仿，也是对人

的“智能”的延展。随着人工智能广泛的应用，人愈发依赖于人工智能技术来实现自身的生产和生活需

求，人工智能技术越来越成为人制约人类发展的边界，支配着人的现实生活，也对现实中的人形成了支

配，导致人的主体性在无形中逐渐解构乃至丧失。 
“主体”与“客体”构成相对概念，“同活动对象的客体相反，主体是活动的承担者和执行者”[1]，

马克思特别强调人的主体性，既表现在人的主观意识中，也体现在人的实践活动中。人不仅是自然的存

在物，更是社会的存在物，动物受自然的限制，出于自身本能而生存，而自然在塑造人的时候，人也通

过自身的实践活动对自然进行改造与影响，这一特性将人类与动物显著区分开来。人通过自己的实践改

造着自然，人不仅具备“解释”世界的能力，也具有“改造”世界的能力。 
马克思指出，“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2]，这是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视角出发，对人进行

考察所得出的结论。人不是剥离具体条件的抽象存在，而是在与自然、社会、其他人的实践互动中确立

自身的存在。实践活动的方式、内容等因素，共同塑造出具体且各具特色的人，并在此过程中确立了人

的主体性。在人与人的社会交往中，每个人都具有实践，每个人都是主体，但是每个人的实践都是有限

的，越出界线就会导致人的异化。道德的约束就是扬起异化的一个重要因素，人拥有理性思维和行动能

力，能够进行自由的选择，从而解决异化的问题。 
作为缺乏“自我意识”的人工智能，在本质上来说，人工智能只是对人的模仿与延伸，是人的实践

产物，因而无法像人一样通过实践确立自身的主体性。也就是说，人工智能不可能成为道德主体，进行

道德实践，人才是真正的伦理主体，应该对人工智能进行伦理规范。“个人的行为不可避免地受到物化、

异化，同时又表现为不依赖于个人的、通过交往而形成的力量，从而个人的行为转化为社会关系，转化

为某些力量，决定着和管制着个人。”[3]人工智能深刻改变了人的生存结构，也改变了人与人的关系。

人工智能作为现代技术，越来越成为人类生存的重要条件，改变了一个人的生产生活与思维逻辑，物质

与精神双重的生存结构，甚至显示出对人的强制性建构。这需要重新划定人工智能的界限，保证人工智

能的应用是符合伦理要求的。 

4. 人工智能的伦理困境 

人工智能的发展表现出前所未有的开放性，但同时也引发了一系列复杂的伦理问题。关于“人工智

能是否会超越人类”的疑问不断产生，导致了对人类未来安全的恐慌，产生这些疑问的根源在于人工智

能给个人和社会带来的伦理困境，这些困境势必对人类的生存构成威胁。 

4.1. 个体困境 

4.1.1. 个体发展困境 
人工智能广泛应用在创作领域，以其低廉的成本优势，促使大量作品得以通过高效的程序化组合方

式迅速涌现。这一趋势不仅促使人们逐渐接纳程序化的思维方式，还激发了人们对于省时省力创作模式

的偏好。然而，这种“程序思维”的盛行，潜在地削弱人类的“创造思维”，进而对人类的表达和发展

构成限制，人的实践受制于人工智能的框架。在生产上，人工智能显示出逐渐取代人类的趋势，在人工

智能不被利用的地方，人成为了填补人工智能的工具，加剧了对人的技术规训，培植人的技术化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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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成人的技术化主体。 
这种情境下，看似是人工智能重塑了人的主体性，实质上，是人的自主性在复杂互动中“主动让渡”

或者“被动剥夺”，人与人的关系越来越多地受到人工智能的调节与塑造，某种程度上，人缺乏了独立

的主体性，即人成为了无主体性的主体。人工智能会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人的异化。人与人的关系不再是

基于自然情感与社会规范，人们对于人工智能产生崇拜与依赖，将自身置于人工智能主导的生产生活中，

人陷入技术框架的限定。 
一方面，人被束缚在人工智能的框架中失衡发展，个体沦为技术性存在，并陷入与人工智能的“虚

假”且单向度的交往中，削弱了人的主观能动性，进而阻碍人的全面发展。另一方面，人与人的交往也

出现异化，在人工智能的框架中，人与人的交往失去了原有的真实。 

4.1.2. 个体责任困境 
人工智能与人们的生活联系愈发紧密，频繁地融入到人们的日常之中。智能家电、无人驾驶兴起，

带来便利的同时，也浮现出诸多值得深思的问题。智能家电的安全性究竟如何？它们是否完全处于人类

可控的操作范畴之内？频繁发生的智能家电安全事故，其责任究竟应由谁来承担？再者，无人驾驶技术

的快速发展，如何明确划分事故责任？人工智能的现实应用将不断遇到类似的责任困境。 
人工智能是基于程序的编程来对现实的状况作出判断，它并不具备人类所具有的理性判断与预判能

力。理智能够对即将发生的事情做出合乎逻辑与情理的评估，人工智能依赖其内置的算法，只能做出区

分出行为的可执行性与不可执行性的判断，并不能进一步判断该行为是否合乎情理或道德。由于程序化

的设计，人工智能缺乏“自我意识”，对于自己的行为所造成的后果无法预判，也就无法规避不良结果

或选择符合道德规范的做法。 
人工智能的自主性越高，责任的划定越来越难。人工智能的设计、生产与应用是一个紧密相连的过

程，其中任何一个环节的失误都可能导致不可挽回的损失，责任的划分需要更加清晰、明确。 

4.1.3. 个体情感困境 
人工智能能够模仿人的思维和行动，这主要是基于对人的理性的模仿，并没有考察人的知情意。马

克思指出，“人是自然科学的直接对象；因为直接的感性自然界，对人说来直接地就是人的感性(这是同

一个说法)，直接地就是另一个对他说来感性地存在着的人；因为他自己的感性，只有通过另一个人，才

对他本身说来是人的感性。”[3]在马克思看来，现实的人的本质就在于他的感性活动，人工智能没有办

法复制人的感性活动。电影《I, Robot》中，机器人基于算法得出获救人的存活率而进行救援，导致父亲

得救而女儿遇难，人类决策不仅仅基于理性计算，还深受感性影响。人工智能无法计算人的情感，事实

上，任何机器都无法做到这一点，人类也无法完全脱离感性而仅凭理性生活。 

4.2. 社会困境 

人工智能日益成为人类生产生活的重要方式，伴随而来的就是人工智能应用带来的异化，尤其是科

技异化。马克思所阐述的“异化”概念，其核心在于主体创造的对象化的产物，原本应服务于作为创造

者的主体——人，但是这些对象化的产物，即客体或物，并没有服务人，反而转而控制人，导致了主客

体关系的颠倒。这便是异化现象的本质。同样地，人工智能技术，作为人创造出来本应该服务于人的工

具，在人工智能技术发生异化的情境下，人工智能技术成为了控制人的力量，对人的生存状态构成威胁，

这种威胁，主要源自人工智能异化所引发的一系列安全问题。 
当下，人工智能技术被广泛应用在各种交易场所，使得个人信息的安全保护问题愈发凸显，成为了

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人工智能虽然能够高效地搜集处理信息，但同时也潜藏着个人信息泄露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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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人工智能把作为主体的人，被置于安全隐患中。特别是在交易中的人脸识别、指纹识别等技术的广

泛应用，在带给人们便利的同时，也隐藏着给个人带来损失的风险。 
人们一边享受于人工智能技术所带来的高效率与便捷性；另一方面，又不得不处在人工智能造成的

信息泄露担忧中。 
人工智能正逐渐改变以往人的生存方式，人们借助人工智能优化自己的生存环境，改善生产生活条

件。然而，现实中人工智能技术的广泛应用，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人生存环境的困境，使得人被机器排

挤，甚至面临失业的困境。这一现象在资本主义发展的前期已有先例，大机器生产导致了大量工人下岗，

同样地，当代人工智能技术也显示出它的排他性，由此引发了社会伦理的困境。 
人工智能不仅延展了人的体力，更是对人脑力的拓展，它在体力和脑力上都显示出对人类自身的超

越。在各种高精尖的技术领域，对于劳动力的需求逐渐减少，这导致了大量的失业人群产生。伴随着失

业人群的增长，社会不稳定因素随之增加，社会财富的分配也会出现不平等不公平的现象，两极分化问

题日益突出。尤其是对人才的需求逐渐转向高超技术水平的人才，而非体力劳动者，这种趋势如果持续

发展下去，将严重影响社会的稳定，甚至可能引发社会动荡。 

5. 人工智能伦理困境的应对思路 

作为人工智能的道德主体的人，需要从根源上重新塑造自身的观念及道德规范，解决人工智能所产

生的伦理问题。在面对人工智能的伦理困境时，必须本着“以人为本”的原则对人工智能进行道德规范

引导，追寻其价值理性，恢复人类在技术发展中的主体地位，并最终实现人工智能服务于人类自由而全

面发展的初衷。 

5.1. 个体自觉：重塑价值理性与道德规范 

5.1.1. 道德规范引导 
人工智能的广泛应用及复杂设计，致使人工智能的使用呈现出多样化的趋势。然而，人们往往缺乏

对如何正确使用人工智能的深入思考，这种思考的缺失常常导致道德问题的产生。道德规范对人工智能

的发展起着重要的引导作用。人工智能应用过程中衍生的道德问题，不仅成为制约其自身发展的障碍，

同样会引发社会国家的隐患。因此，加强对人工智能的道德规范引导显得尤为必要。 
当前，人工智能行业已非新兴领域，而是展现出强劲发展势头的行业。人们日益普遍地接受并选用

人工智能，所以，对于人工智能的规范是一项亟待解决的问题。所谓的道德规范，实则是对人工智能使

用的限制，旨在通过对于人工智能的规范使用，促使其达到最终的目的，从而更有效地引导人工智能得

以更好、更健康地发展，更好地服务于人类社会。 
除此之外，作为人工智能道德主体的人，需要不断提升自身的道德素养。人工智能的持续发展势必

将引发一系列复杂问题，因此，设计者、制造者、推广者以及使用者都必须严格恪守道德准则，提高自

身的道德素养，以确保其行为与人工智能的健康发展保持一致性。 

5.1.2. 价值理性追寻 
现实中，对于人工智能的分析，人们往往倾向于使用工具理性而忽视价值理性。价值理性行为是一

种根据主体自身认为的要求而发生的行为，而工具理性则侧重于将实现目的的工具作为重心。事实上，

人们在使用人工智能技术时，往往过分关注技术本身，而忽视了技术背后所蕴含的价值观念。人工智能

的发明与运用应当遵循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相统一的原则，既要看到人工智能技术本身所带来的高效率

发展，也要关注其内部所蕴含的价值观念。 
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要求我们实现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协调统一。然而，当前却面临着两者分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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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现状，工具理性逐渐占据了主导地位，价值理性被边缘化。这背后是资本逻辑在起作用，它导致人工

智能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人的价值理性，强化了自身的科技理性。此外，对科技的过度重视往往引发人

们对科技的盲目崇拜，甚至认为科技是决定一切的因素，这种倾向在人工智能的工具理性中表现得尤为

明显。 
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分离会对人类社会造成严重的负面影响。作为道德主体的人，必须重视并弘

扬人工智能的价值理性，使人工智能的发展能够真正满足人的需要，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而不是仅仅为

了实现技术的目的。只有减弱工具理性的片面影响，充分发扬价值理性的一面，才能真正实现工具理性

与价值理性的全面统一。 

5.2. 社会规范：“以人为本”与自由全面发展 

5.2.1. “以人为本”理念的贯彻 
在马克思的哲学体系中，人是目的与手段的统一，是社会历史发展的核心。在任何情境下都不能忽

视人作为主体的地位来讨论问题。人创造人工智能的初衷是为了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人本身才是最

终的、最高的目的。在人工智能的发展中，人始终是主导力量。在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中，“以人为本”

的理念正是对这一原则的终极价值体现。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下，人工智能的发展与社会制度之间

必须实现高度的统一，坚持“以人为本”的发展路径，而非以资本为本。 
将人类置于技术的统治之下，是与人类自身发展相违背的。人类的福祉应当是人工智能发展的终极

目的。因此，我们必须寻回人的主体地位，明确人工智能只是对人的模仿，而非人本身。人工智能是实

现人本质的一种手段和工具，与人处于主客体的关系之中，二者之间存在着鲜明的边界。在使用人工智

能时，人们应当明确划分人与人工智能的任务范围，特别是那些涉及人类情感价值的工作，应当由人来

完成。 
人工智能的“排他性”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人的主体地位，同时也冲击了人的基本权利，对人的生

命权、自由权等构成了潜在的威胁。此外，由于人工智能界限划分的法律法规存在不完善和滞后的问题，

这导致了一些不法分子能够非法使用人工智能，从而危害社会的发展。“如何将伦理原则落实到具体的

制度 与行动方面，是当下人工智能伦理治理研究必须回答的一个关键性问题”[4]，因此，我们需要不断

完善相关法律法规，确保人工智能的发展能够在保障人类权益的前提下进行。 

5.2.2. 自由全面发展的实现 
人工智能发展的最终目的是实现人的全面自由发展。然而，在使用的过程中，人工智能造成了人的

异化，这违背了人工智能设计的初衷。因此，我们应当致力于实现人工智能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友好交

往，使其真正成为促进人的自由、自觉活动的有益工具，进而充分彰显人的自由和个性。 
我要牢固树立和贯彻新的发展理念，实现人工智能技术与经济的深度融合，以此带动相关产业的发

展。我们也要清醒地看到人工智能在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不平衡问题。为了实现人类共享人工智能的成果，

我们必须确保人工智能的发展能够惠及整个社会。此外，我们也应该相信，未来人们能够掌握人工智能

发展的主导权，从而转变人工智能对人的排斥和异化现象，达到人与人工智能和谐共生的理想状态。 

6. 结语 

探讨人工智能与伦理道德的关系，是对人工智能未来发展的一种前瞻思考。人们创造人工智能，初

衷是希望它能够成为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然而，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迅猛发展，一系列伦理

道德问题也随之浮现，这些问题不仅关乎个体的发展、责任与情感，更牵涉到社会整体的科技进步与可

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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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我们必须从自身出发，对人工智能进行道德规范的引导。这要求我们在推动人工智能发展的

同时，始终坚守道德底线，确保技术的发展始终朝向向善的目的，通过制定和完善相关法律法规，明确

人工智能的道德规范与行为准则，使其在发展过程中能够充分尊重人类的权利与尊严，积极引导人工智

能向符合人类自由全面发展的方向迈进，警惕人工智能可能带来的技术陷阱与盲目崇拜，保持对技术的

清醒认知与理性态度。 
只有在确立人工智能的伦理道德规范，并引导其向符合人类自由全面发展的方向发展的基础上，我

们才能真正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与人工智能的持续稳定发展双赢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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